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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序号 表决权数量

（票）
表决权比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 徐辰 54,828,443 274,142,215 44.2648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29,543,603 29,543,603 4.7703

3 Forebright�Smart�Eyes�Technology�Limited 28,324,932 28,324,932 4.5735

4 Brizan�China�Holdings�Limited 27,878,777 27,878,777 4.5015

5 莫要武 23,968,856 23,968,856 3.8702

6 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74,294 19,374,294 3.1283

7 马伟剑 16,404,798 16,404,798 2.6488

8 南京甄远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45,193 10,845,193 1.7511

9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370,089 9,370,089 1.5130

10 Hubble�Ventures�Co.,�Limited 7,912,561 7,912,561 1.2776

合计 173,623,103 54,828,443 447,765,318 72.2991

八、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1、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2、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3、获配股数：160.04万股
4、获配金额：5,042.8604万元
5、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4%
6、限售安排：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获配股票的售期为24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1、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中信建投思特威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思特
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和中信建投思特威2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 ）。

2、参与规模和具体情况
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和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实际获配股份数量合

计为4,001,000股， 获配金额合计为126,071,510.00元（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其中， 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获配数量为3,158,703股， 获配金额为
99,530,731.53元，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497,653.66元；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
获配数量为842,297股， 获配金额为26,540,778.47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
132,703.89元。

项目 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 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思特威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思特威2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成立日期 2022年4月8日 2022年4月7日

备案日期 2022年4月12日 2022年4月11日

募集资金规模 14,100.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 4,700.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14,099.80万元 3,759.84万元

投资类型 权益类 混合类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1：本次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规模14,100.00万元（含产品相
关资金头寸），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14,099.80万元；

注2： 本次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型资管计划， 其募集资金规模
4,700.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的80%用于参与认购，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3,759.84万元。

注3：上表中“参与认购规模上限”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
资者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
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 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
向下取整精确至股， 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
（1+经纪佣金费率）]。

3、参与人姓名、职务和比例
（1）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计划人姓名、职务和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徐辰 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 63.8298

2 莫要武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500.00 3.5461

3 马伟剑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4,000.00 28.3688

4 康俊 投融资部负责人 核心员工 600.00 4.2553

合计 14, 100.00 100.0000

注：上述认购人员均为发行人核心员工及高级管理人员，且上述员工已经
与发行人签订了劳动合同。

（2）思特威2号资产管理计划人姓名、职务和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

签署劳动合同
主体

1 NII�HIDEAKI 技术研发副总裁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 石文杰 工艺集成资深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 侯金剑 模拟设计&工业和新兴部资深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 赵春 资深产品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北京思特威

5 吴松昌 资深产品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6 彭茂 资深产品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7 张小军 资深产品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8 王毫杰 数字电路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9 王倩 像素设计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0 OISHI�
AMANE 技术研发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1 生志晋 产品工程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2 戚德奎 工艺集成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3 宗翔 销售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4 缪凯 质量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昆山晔芯

15 李冰晶 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50.00 1.0638 思特威

16 邹亚飞 销售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17 张雅凯 昆山测试厂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8 徐瑶劼 行政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19 詹昌俊 高级平台开发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0 张浩 高级数字电路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1 马连喜 高级PR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2 王极 高级FAE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3 谭炳辉 高级经理/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4 汤黎明 高级模拟电路设计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5 杨靖 高级模拟电路设计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6 张君通 高级硬件开发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7 顾思骝 高级软件开发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8 陈鹏 高级模拟电路设计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29 郝丹丹 高级政府事务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30 徐彦邦 设计验证高级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1 李军 高级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32 王浩 高级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3 郭紫云 高级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4 杨建设 高级设备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35 蒋凤玉 高级招聘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36 于军 资深主任版图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7 王强 工艺集成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8 肖琨 数字电路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39 张莹 产品工程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0 王冠 测试开发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1 王德惠 版图设计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42 周轩平 数字电路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3 张铭伟 版图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4 孙赛 工艺集成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45 王文轩 工艺集成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6 蔡平平 知识产权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7 孟祥隆 数字电路设计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8 于继伟 封装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49 卢天宇 资深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0 何金 系统与算法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1 胡凯 系统与算法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2 乐超 系统与算法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3 曹剑锋 高级FAE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54 宋可 高级FAE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55 肖鹏歌 版图首席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6 IKOMA�
TAKAHIDE TCAD设计首席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7 郝骏腾 版图设计助理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8 章兴龙 FAE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59 张盛鑫 像素设计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60 魏涔涔 FAE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61 黄海强 数字电路设计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深圳思特威

62 候湘瑜 资深数字后端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1.0638 思特威

63 李纯洲 硬件开发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4 彭佩红 软件开发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5 董骎 芯片应用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6 徐铭 设计验证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7 吴昊 设计验证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8 盛贻松 产品工程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69 郑效杰 产品工程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0 张竞成 数字电路设计助理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1 马宏运 产品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2 王永刚 资深FAE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深圳思特威

73 王昌灵 资深像素测评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4 廖俊红 资深版图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5 柳铭哲 资深算法软件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6 李艺峰 资深AI算法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7 康剑宇 资深设计验证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8 齐全 资深设计验证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79 李安 资深设计验证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0 杨光 资深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1 刘响 资深FAE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2 王飞 资深FAE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3 肖锐 资深工艺集成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4 任玉齐 资深像素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5 黄治方 资深测试开发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6 刘天奕 资深新产品导入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7 张淏洋 资深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8 谷得鑫 资深版图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89 李晓兴 资深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0 纪嘉明 资深版图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1 闫小诠 资深版图设计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2 孙学诚 高级培训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3 胡泽望 像素验证经理兼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4 盛志雄 模拟电路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深圳思特威

95 李志伟 工艺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6 王婉晴 工艺集成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7 苏莉 财务主管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8 梁萍 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99 束长兰 销售资深助理&行政主管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深圳思特威

100 乔燕华 资深商务专员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101 梁永明 资深FAE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深圳思特威

102 杜秀玲 质量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103 吴兆裕 信息技术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0.8511 思特威

合计 4,700.00 100.0000 -

注：上述认购人员均为发行人核心员工及高级管理人员，且上述员工已经
与发行人或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三）其他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除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之外，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其
它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体配售对象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晶合集

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获配数
量和金额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300 3.00% 37,821,453.00

12个月2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750,188 1.88% 23,638,423.88

3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450,112 1.12% 14,183,029.12

合计 2,400,600 6.00% 75,642,906.00 -

注：上述获配金额均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01.00万股。
二、发行价格：31.51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105.65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3.38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0.30元（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32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
至2021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126,071.51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8,649.6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7,421.82万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5月
17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22) 验字第
61555491_B03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22年5月17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10,0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400,010,000.00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保荐及承销费用 6,303.58

审计及验资费用 900.00

律师费用 900.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71.7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74.41

合计 8,649.69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发行股数）为：2.16元/股。
十、募集资金净额：117,421.82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

股东户数为20,772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8,002,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602,500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9,478,541股，放弃认购数量123,959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405,500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22,405,500股，放
弃认购数量0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23,959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了公司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2021年1-9月的财务报表，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 审字第
61555491_B0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1年10-12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1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61555491_B01号）。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
理层分析”之“十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2年4月30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审计报告的议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2）审字第61555491_B01号）（完整审
计报告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不再单独披露2021年度财务报
告）。

同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一、2021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2）审

字第61555491_B01号”《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万元） 291,987.26 260,769.24 11.97%

流动负债（万元） 142,154.58 52,141.69 172.63%

资产合计（万元） 438,987.26 278,661.70 57.5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2.65% 20.75% 21.8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0.13% 20.29% 19.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62,835.68 222,122.87 18.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7.30 6.17 18.33%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268,932.79 152,718.15 76.10%

营业利润（万元） 46,758.86 14,235.57 228.47%

利润总额（万元） 46,564.44 14,226.25 22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833.32 12,098.94 229.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39,216.04 11,930.01 22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1.06 4.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1.05 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3% 11.12% 5.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16.17% 10.97% 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26,189.64 2,316.49 -5547.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3.51 0.06 -5547.45%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2021年度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21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438,987.26万元， 较2020年末增长

57.53%，主要系固定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负债总额为176,151.58万
元，较2020年末增长211.56%，其中流动负债同比增长172.63%，主要系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的扩大，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增加所致；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262,835.68万元，较2020年末增长18.33%，主要系公司2021年
度业绩情况良好，与公司经营盈利增长趋一致。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8,932.79万元，较2020年增长76.10%；营业利
润46,758.86万元，较2020年增长228.47%；利润总额46,564.44万元，较2020年增
长22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833.32万元， 较2020年增长
229.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9,216.04万
元，较2020年增长228.72%。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稳固
安防领域龙头地位的基础上，产品应用领域全面拓展，在机器视觉、智能车载
电子等细分领域推出多款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并获得了各领域头部客户的认
可。 在利润指标方面， 除了2021年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利润指标增长
外，公司产品结构的升级、良率的提升均提高了当期毛利率水平，同时期间费
用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无明显变化，共同带动各项利润指标大幅增长。

2021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6,189.64万元，同比减
少128,506.13万元，主要系公司为保障上游产能支出大额产能保证金及团队扩
张导致薪酬支出增长所致。 2021年度，公司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较2020年度的变动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相同。

三、2022年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2022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参见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不再单

独披露。 公司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2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万元） 350,549.38 291,987.26 20.06%

流动负债（万元） 198,867.37 142,154.58 39.90%

资产合计（万元） 496,592.16 438,987.26 13.1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0.31% 42.65% 7.6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6.74% 40.13% 6.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64,466.96 262,835.68 0.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7.35 7.30 0.62%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43,788.26 54,054.52 -18.99%

营业利润（万元） 1,753.37 8,118.99 -78.40%

利润总额（万元） 1,717.37 8,126.06 -78.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11.11 6,862.90 -79.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818.02 6,792.64 -8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9 -79.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9 -8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3.04% -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0.31% 3.02% -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7,275.47 -48,668.59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04 -1.35 /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四、2022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公司流动资产为350,549.38万元， 流动负债为

198,867.37万元， 资产合计为496,592.16万元， 分别较上年末增长20.06%、
39.90%、13.12%。 其中流动负债增长较快，主要系为满足公司营运需求短期借
款增长较多所致。

公司2022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43,788.26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8.99%； 营业利润为1,753.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8.40%； 利润总额为
1,717.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8.8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411.11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9.4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18.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7.96%。 2022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主要
系2022年以来疫情在国内多地爆发，尤其公司客户集中的地区疫情较为严重，
因此在管控措施下，公司物流配送、客户提货节奏均受到一定影响。 除营业收
入较同期有所下降的影响外， 公司利润指标下降主要系整体保持了较高的研
发投入。在研发费用方面，公司研发人员规模持续扩大导致一季度研发费用支
出大幅增长，且公司新产品研发持续进行，光罩模具成本摊销较高，当期研发
费用支出增加2,693.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31%；同时，公司与合肥晶合在
合作初期，产品良率处于逐步改善的过程中，毛利率的波动也对利润指标造成
一定影响；此外，公司新办公楼折旧及摊销金额较大。 上述相对刚性的成本费
用影响，2022年1-3月公司利润指标表现造成一定压力。

2022年一季度，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275.47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11,393.13万元，变动较小。 2022年一季度，公司股本较去年同期
未发生变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21年度的变动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趋势相同。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期间，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

开展，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价格、主要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
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
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2165394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2165402

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50131000895526847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655388888808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亭支行 121935449810507

6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20164388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454682861761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北支行 216200100151688213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2601459859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

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2203室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 话：021-6880 1584
传 真：021-6880 1551
保荐代表人：李重阳、董军峰
项目协办人：杨明赫
项目组成员：张铁、李盛杰、张舒能、孙潜昶、杜登瑞、刘润西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规定，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同意担任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
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李重阳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

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恒玄科技IPO、元祖股份IPO、
宁波乐惠IPO、澜起科技IPO、上海贝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万家文化重大资产
重组、通用股份非公开发行、泛海控股非公开发行等。

董军峰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
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TMT行业组负责人，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奇安信
IPO、中国电信IPO、中芯国际IPO、恒玄科技IPO、澜起科技IPO、华谊兄弟IPO、
光线传媒IPO、仙琚制药IPO、中广天择IPO、上海贝岭并购重组、拓尔思并购重
组、贝瑞基因借壳天兴仪表等。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徐辰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发行人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三、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如本
承诺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在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6个
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四、本承诺人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
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五、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确保公司有明确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六、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在此期间本承诺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九、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二）实际控制人徐辰的一致行动人、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莫要武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发行人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三、本承诺人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如本承诺人
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在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
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四、本承诺人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
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五、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确保公司有明确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六、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在此期间本承诺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九、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三）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马伟剑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

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发行人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三、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如本
承诺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在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6个
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四、本承诺人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
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五、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在此期间本承诺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七、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四）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陈碧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

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承诺人担任发行人监事，在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每年转让股份数不
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如本承诺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在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
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三、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在此期间本承诺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五、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五）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
（1）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承诺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

份自取得之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孰长期限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二、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

三、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2）除徐辰、莫要武、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外，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Forebright Smart Eyes、Brizan Holdings、共青城思智威承诺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
份自取得之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孰长期限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二、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三、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六）除上述已披露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的股东外，发行人其他
股东（均持股5%以下）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
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 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
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
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一）稳定股价的预案
根据发行人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思特威（上海）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以下简
称“稳定股价预案”），发行人稳定股价的预案如下：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公司将通过回购
公司股票或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的方式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一）启动和停止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1、启动条件
自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因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情况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应当在5日内召开董事会、25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
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
后的5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2、停止条件
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或实施前，如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

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下转C8版）


